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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法才能安心保護



知法才能安心保護

(一)兒少保護工作
1.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二條
「兒童」未滿12歲
「少年」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

2.未負兒童及少年保護及教養之責任，

傷害其的健康；致使其身心未能健全發展，
政府予以適當的協助及保護之工作。

第二條: 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十八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人；所稱少年，
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



知法才能安心保護

(二)兒少保護內涵
1.兒少保護內涵為宣導防治、辨識通報、調查評估、
緊急安置、福利補助、轉介服務、家庭處遇及重建
等保護輔導服務。

教育體系重點在宣導防治、辨識通報

第二條: 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十八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人；所稱少年，
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



知法才能安心保護

(三)何謂家庭暴力？
1.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規定，家庭暴力
指的是「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
法侵害之行為」。
2.身體上不法侵害指的是:虐待、遺棄、押責、強迫、
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職業或行為、濫用親權、利用或對
兒童少年犯罪、傷害、妨害自由、性侵害…等。
3.精神上不法侵害指的是:口語羞辱、恐嚇、傷害自
尊、孤立社交…等方式。

第二條: 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十八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人；所稱少年，
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



類型一:目睹暴力兒少

指18歲以下之兒童及少年經常直接或間接
看到、聽到或事後察覺到雙親(現在或曾有
婚姻關係)之一方對另一方施與暴力行為。

目睹家暴兒童
(社會處轉教育處通知)

(學校主動發現)



類型二:高風險家庭

所謂的高風險家庭，係指家中有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及少年，
當家庭中有以下狀況，而本身又缺乏有力的支持系統和足
夠的資源來處理危機者。

1.家有經濟困難
2.家中成員患有精神疾病及酒癮者
3.婚姻關係紊亂
4.家中成員有自殺紀錄
5.家中成員有犯罪紀錄



辨識指標…..

教育人員如何判斷學生可能需要公權力介入的保護？
(一)身體虐待
(二)精神虐待
(三)性虐待(性侵害、性騷擾)
(四)疏忽照顧



一、身體虐待…..

任何由於照顧兒童及少年所造成的非意外
性身體傷害，而導致兒童及少年死亡、外
型毀損及身體功能損害、喪失，或讓兒童
及少年處於可能發生上述傷害之險境亦屬
之，也包括來自過度及不符合其年齡、不
適合情境的管教和處罰。



一、身體虐待(辨識指標)…..

教育人員如何判斷學生可能需要公
權力介入的保護？
(一)身體虐待
身上出現瘀傷、鞭痕或不明來歷的傷口
身上有新舊傷痕，表示有多次被虐待的現象
害怕父母或回家
與人接觸時，過分地小心或焦慮不安



二、精神虐待…..

指危害或損害兒童及少年身體發育、智能、情緒、
心理行為及社會各方面發展情緒的行為及態度模式。
例子包括羞辱、驚嚇、孤立、持續對子女有不合情
理的差別待遇；漠視兒童的情緒需要。



二、精神虐待(辨識指標)…..

睡眠不足的樣子
行為偏差或破壞性行為，例如：說謊、偷竊…
行為極端（過分聽從或反抗）
時時刻刻想引人注意
其他精神衰弱的現象



三、性侵害…..

任何人對於兒童或少年為強制性交或猥褻，或對於
未滿16歲之兒少所為合意之性交或猥褻者，即構成
性侵害犯罪，唯加害人未滿18歲者，係屬告訴乃論，
需由犯罪被害人或具有告訴權之人合法提出告訴。



三、性侵害(辨識指標)…..

不願與成年人的目光接觸
陰部有特異分泌物，以致內褲或床鋪上有不尋常之污漬
拒絕別人幫他換衣服
眼神呆滯、表現孤獨及不悅
惡夢、尿床
在言語行為上，常涉及「性」成分
情緒不穩定
過量手淫的傾向及不正確的性知識



四、疏忽…..

指無知、無意或有意的長期或嚴重忽視兒童及少年的基本
需求，以致照顧不當，使兒童及少年的身心受到傷害或可
能受到傷害者稱之。其包括：
1.兒童少年父母、養父母及主要照顧者未提供適當的
基本生活照顧，致影響其生存權益，如食、衣、住。
2.兒童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
但未就醫，致影響其生命安全。
3.六歲以下兒童遭獨留在家。
4.兒童及少年之父母、養父母及主要照顧者未提供適
當的發展環境者，致其基本發展權益受損，如教育、
早療、特殊教育、社會發展等。



四、疏忽(辨識指標)…..

身體瘦弱
常感覺飢餓
個人衛生極差
行乞或偷竊食物
常感疲乏、無精打采
經常在街上遊蕩



五、遺棄…..

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將其棄置於親友、褓母、
家中或他處，未予聞問，致其生命遭受威脅。



六、其他濫用親權之行為....

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帶領兒少行乞、流浪街
頭、從事危險的活動、剝奪或阻礙兒少應有的受教
機會、長期禁閉屋內、對兒少有不符合年齡之要求
或期待、放任或帶領兒少出入有礙兒少身心之場所、
使兒少接受不必要之檢查、手術或住院治療等。



通報…..

為何要通報：
依法規定，教育人員是責任通報人，法律

賦予教師的角色是「通報」，不需徵得受
害人同意。

法規依據：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三十四條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八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五十條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第九條
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處理辦法第二條



通報…..

(三)通報時間：二十四小時內需通報
(四)通報時機：知悉即要通報。
(五)通報窗口：學務處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即時通報
縣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教育處視導區督學

(六)保密原則：通報人身份受到保密
(七)未通報罰則：六千到三萬元罰款

並記大過一次



通報時教育人員的角色…..

(一)發現者：辨識與了解學生的特徵
(二)傾聽者：同理學生的感受，有耐心地聽學

生敘述，釐清心中的疑問、安撫不安的情
緒。

(三)通報者：蒐集相關資訊，通報主管機關。
(四)協助者：在公權力介入處遇階段，老師可

以協助安排主管機關訪視、提供相關背景
資料等。



通報時教育人員的角色…..

(五)支持者：通報後的處理流程，對學生而言
應該是陌生的，老師除了事前的解釋、安
撫外，在處理過程中也可以扮演支持的角
色，如時常與學生聊天，抒發他/她的想
法等。如果學生的情緒較不穩定，亦可以
請輔導室協助，安排心理諮商等課程。



兒少保護危機處理知處理通則…..

1.確保受害者人身安全
2.檢視受害者目前可用的資源
3.通報主管機關
(1)專業人員有通報責任
(2)兒少保護問題極其複雜,跨專業團隊及跨機
構的合作，方能為受害案主提供完善的服務。

4.社工及心理諮商的協助。



法定通報四要三沒有…..

1.要面對事實
2.要勇敢講出
3.要敏感辨識
4.要危機管理
5.沒有機會 杜絕傷害
6.沒有延宕 知悉即報
7.沒有忽視 人人有責









感謝大家的投入與努力


